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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本公司之附
屬 公 司 Seaunion Development Limited（「 Seaunion Development」）與 印 尼 國 營 石 油 公 司 PT Pertamina
(Persero)（「Pertamina」）簽訂一份具法律約束力之策略性結盟協議，合組一策略性結盟為印尼南
蘇門答臘之 Limau油田之勘探及／或生產原油成立一間各佔百分之五十股權之合營公司。合作
之初步期限為十五年，經評估及在雙方同意下可續期。目前， Limau油田之生產力約為每天 7,000
桶原油。

背景

再次產油合約期滿

本公司於一九九四年收購 Global Select Limited；其後 Global Select Limited透過 Seaunion (Limau) Energy
Limited（「Seaunion Energy」）根據十五年之再次採油合約在印尼南蘇門答臘之 Limau油田從事勘探及生
產原油。再次採油合約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期滿。本公司一直與 Pertamina商談將再次採油合約轉為新
合約，以遵守印尼有關原油之新法例。

主協議

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 Seaunion Energy 與 Pertamina簽訂主議協以定下再次採油合約期滿後，雙方藉
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在 Limau油田繼續合作之基本原則及綱領。然而最終並無落實具體事情。

策略性結盟協議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 Seaunion Development及 Pertamina（「訂約方」）已簽訂一份具法律約束力之策
略結盟協議，其中包括：

(a) 訂 約 方 將 簽 訂 合 營 協 議 ， 在 印 尼 成 立 一 間 合 營 公 司 作 為 合 作 媒 介 ， Seaunion Development及
Pertamina將各佔合營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權。

(b) 股東協議，以管理訂約方在股權上之權利和義務，以及設立合營公司時訂立的規則和政策。

(c) 營運合作協議，以管理合營公司與 Pertamina工作區上其他持有人之合作關係。營運合作協議之
初步期限為十五年，經評估及在雙方同意下可續期。

倘若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有任何須予披露之資料，本公司將再次發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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